
无需纸质版证件 刷手机就可办理

济南77类证照全部实现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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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方便了，有了电子证
照，直接手机亮证，再不用携
带纸质版材料了。”7 月 8 日，
到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办
理城市道路挖掘许可证的市民
张先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
电子证照带来的高效和便捷：
申请材料中的要件之一——城
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直接用电子证照代替了纸质证
照。同时，他还收到了新申领
的城市道路挖掘许可证的纸质

证照和电子证照，大大方便了
今后其他业务的办理。

据悉，今年以来，济南市
大力推进电子证照建设及在审
批工作中的应用，目前，172
个事项涉及的 77类电子证照经
全部实现在审批过程中与纸质
证照同步制发、同步亮证、同
步应用。市民、企业办业务无
需再提供纸质版证件，刷手机
即可。

记者注意到，这 172 个事

项在办结后，不但同步生成纸
质证照和电子证照，而且电子
证照还通过与政务服务网及

“泉城办”APP个人账号绑定，
同步推送给办事群众、企业。
在办理后续业务时，办事群
众、企业通过政务服务网或

“泉城办”APP亮证使用，无需
再出示纸质证照。

电子证照是否容易被篡
改？记者了解到，电子证照是
依托济南市电子证照系统和济

南公共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应
用电子签章技术实现。对需验
证的电子证照，可用手机或者
电脑终端扫描电子证照上的二
维码，进入济南市统一的电子
证照在线验证平台进行验证，
保证了电子证照真实有效。

“电子证照的应用就是为了
让企业群众真正体验到智慧审
批的便利，同时，减少申请材
料方便了证照的携带、保存及
流转，提升办事效率。”济南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交通与生态环
境项目审批服务处处长周保国
说。

目前，济南市正在全市行
政审批服务系统推广电子证
照。经过梳理，共有 404 个办
理项、513 个应用场景及 66 类
电子证照可以在业务办理时替
代纸质证照，申请人每年可减
少提交纸质证照约 1.5 万份。

（济南时报）

为了优化人才发展环
境，解决人才住房难题，滨
州市首批市级人才公寓——
中海汇智人才公寓建成投
用，近日启动入住申请。

据悉，首批市级人才公
寓申请条件为：在滨州市市
直机关事业单位、市属国有
企业工作的在职人员，在滨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关事业
单位、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登记注册的企业（含社会
组织）工作的在职人员；在

滨城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范围内无住房（人才及其
配偶、未成年子女 5 年内没
有商品住房交易记录）；具有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
技术资格。

记者了解到，人才公寓
首批 150 套，分为三种户
型，精装修，家具、家电等
生活设施配备齐全，可拎包
入住。

（滨州晚报）

首批市级人才公寓来了

近日，聊城市住房公积金
服务大厅在金鼎商业广场设立
宣传点，开展了“住房公积金
政策惠民生”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服务大厅工作
人员积极向市民宣传《住房公
积金管理条例》，宣传今年聊
城市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
贷款等政策规定及业务办理流
程。在宣传好现行住房公积金
贷款政策的同时，着重宣传住

房公积金贷款在贷款利率、公
积金还贷、快捷服务等方面的
优势，加大房地产开发企业和
购房职工对住房公积金贷款业
务的知晓度。与此同时，工作
人员时刻提醒市民谨防套取骗
贷，提高单位依法缴存意识和
职工维护自身权益意识。

“我们组织各县市区管理
部、各委托银行和相关企业开
展这次政策宣传活动，可以让

群众更加充分地了解公积金政
策，圆缴存职工住房梦。”聊
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
成员、副主任杜永高说。本次
活动宣传公积金法规及最新政
策，让社会各界及时了解住房
公积金政策，进一步加大住房
公积金政策宣传力度，提高住
房公积金制度的社会认知度。

（聊城日报）

聊城住房公积金政策惠民生

近日，游客在日照海边游玩。时下正值暑期，海滨城市日照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消夏避暑。
（新华网）

海滨旅游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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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
服务大众

根据此前青岛发布的
“以工代训”政策，自 2020
年6月5日起，青岛市中小微
企业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
零就业家庭成员，离校 2 年
内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
员就业并办理就业登记、组
织开展以工代训的，按吸纳
就业人数给予企业每人每月
500元、最长6个月的以工代

训补贴；其中，对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外贸、住宿餐饮、
文化旅游、交通运输、批发
零售等行业，补贴范围扩大
到大型企业。

另外，对受疫情影响出
现生产经营暂时困难导致停
工停业的上述企业，补贴范
围扩大到企业全部在岗职工。

（青岛早报）

企业吸纳四类人员就业可以领补贴

日前，泰安市发改委、市
财政局联合发布《关于泰安市
养犬管理服务费收费标准等
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通知于今年7月
1日起试行，试行期2年，期满
后重新核定。

《通知》指出，根据《泰安
市养犬管理办法》和《山东省
财政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同意泰安市收取养
犬管理服务费的批复》有关规
定，经泰安市市政府同意，市
发改委、市财政局制订了养犬
管理服务费收费标准。

根据收费标准，犬只初次
登记收费 350 元/只，以后每
年签注收费 150元/只。补办
犬牌收费 100 元/个（电子犬
牌）；补办养犬登记证 5 元/
个；补植电子标识 40 元/个

（含注射费）。按照《泰安市养
犬管理办法》规定划定的重点
管理区内的养犬人（包括单位
和个人），按确定的标准缴纳
养犬管理服务费；导盲、扶助、
辅助犬只免收养犬管理服务
费；军用、警用犬只不在收费
范围内。

《通知》指出，养犬管理服
务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由
公安机关统一征收，使用省财
政厅统一监制的山东省财政
票据，收费收入通过“山东省
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系统”全额
缴入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
管理，专款专用。执收机关要
严格按标准收费，并公示收费
范围、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
费标准、收费减免、监督电话
等事项，自觉接受有关部门和
社会监督。 （泰山晚报）

发布养犬管理服务费收费标准
泰
安

近日，记者从菏泽市文明
办了解到，菏泽市首批“百名城
市文明观察员”志愿者将于7月
下旬上岗。

为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菏泽市文
明办组织开展了“百名城市文
明观察员”志愿者招募活动。
此次招募活动社会反响强烈，
广大市民积极参与，菏泽市文
明办已将首批“百名城市文明
观察员”志愿者名单面向社会
公示。

本次招募选拔的“百名城
市文明观察员”志愿者，分为用
脚步丈量城市文明、用指尖触
及城市文明、用双眼捕捉城市
文明、用声音传播城市文明四
个类别，上岗后，他们将在日常
户外锻炼和参加体育活动的过
程中，发现、劝阻不文明行为、
宣传创城知识；残障人士将在
他们的陪护下，亲试城市盲道、
公园广场、政务大厅等公共场
所的无障碍设施，给出他们的
意见和感受；他们将拿起相机，

拍摄生活中的不文明行为和美
好感人的文明瞬间，记录城市
的发展进程和文明变化；他们
还将深入道德讲堂、市民学堂、
学校课堂、机关单位、社区小区
等场所，宣讲“菏泽文明20条”、
普及创城知识、讲述好人故事、
传播文明新风。

据悉，首批“百名城市文明
观察员”志愿者上岗后，将参加
由菏泽市文明办组织的相关业
务培训，参与集中文明观察活
动，为创城添动力。（牡丹晚报）

菏泽“百名城市文明观察员”志愿者将上岗


